
新野县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履约及验收指引

一、获取中标、成交信息

采购人、代理机构将在中标、成交供应商确定之日起 2个工作日

内，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告中标、成交结果。

供应商可在“河南省政采府购网”结果公告模块关注该项目的中

标、成信交息。

发出中标、成交公告的同时，采购人、代理机构向中标、成供交

应商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

供应商认为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按照《政

府采质购疑投办诉法》（财政部令第 94号）的规定，以书面形式向采

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质疑复答不满意或采购人、采购代



机理构未在规定的间时内作出答复的，还可向采购人所属预算级次财

政部门提起诉投。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对质疑的答复和时限，财政部门对投诉的

处理和时限，均应符合《政府采质购疑投办诉法》（财政部令第 94号）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二、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一）采购人应当自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按照采购文件，中标、成交供应商的投标(响应)文件和中标、成

交通知书约定的，与中标、成交应供商签订面书合同。

中标、成交通知发书出后，采购人改变中标、成交结果的，或者

中标、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成交项目的，当应依法承担法责律任。

（二）采购人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将政府

采购合同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公告。供应可商通过“河南省政府

采购网”“合同公告”模块查看公开信息。



（三）新野县政府采购项目，鼓励采购人免收履约保证金，确

需收取保证金的，也必须降低收取比例，履约保证金不超应过合金同

额的 3％，供应商可以选择银行保函、保险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

。 三、政府采购合同融资

针对参与政府釆购活动的供应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出的一

项融资政策。贵公司若成为本次政府釆购项目的中标成交供应商，可

持政府釆购合同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无需抵押、担保, 融资机构将

根据《河南省政府釆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豫 财购〔2017〕10

号），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提供便捷、优惠的贷款服务。

贷款渠道和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可在河南省政府釆购网 “河

南省政府釆购合同融资平台”查询联系。

四、合同履行及项目验收

（一）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后，合同当事人务必全面履行政府采购

合同所确定的权利、义务，任何一方当人事均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

者终止合同。

（二）合同履行达到验收条件时，供应商及时向采购人发出项目

验收建议，采购人应当自收到建议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启动项目验收，

并通知供应商。技术复杂、专业性强或者重大民生、金额较大的政府

采购项目，验收准备时间可适当延长，也可邀请第三方机构进行验收。

（三）采购人应当成立政府采购项目验收小组，负责项目验收具

体工作，出具验收意见，并对验收意见负责。



（五）除涉密情形外，采购人应在当验收意见确认后 3个工作日

内在“河南省政府购采网”公开验收意见，供应商可通过“河南省政

采府购网”“验收结果公告”模块查询验收意见公开。

（六）项目验收合格应作当为政采府购项目财政性资金支付的必

要条件。验收不合格的，不予支付资金。涉及分段验收付款的项目，

应备具符合合同约定内容的阶段性验收报告。

五、收取合同款

项目验收合格且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采购人在收到发票后

5个工作日内供向应商支付同合价款，不得以机构变动、人员更替、

政策调整等为理由延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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